张家川县2017年财政决算分析
2017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各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协作、负重拼搏，努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固定资产投资趋缓、传统支柱企业减收严重以及国家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等因素对财政预算执行的影响，全县经济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财政预算执行总体良好，全县财政收入平稳，财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民生支出和重点项目得到有效保障，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健康发展。

一、县级财政决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1、收入

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80万元。执行中经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80万元调整为9315万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收入为940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94%，超收87万元。

2、支出

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101830万元（全部为县级财力安排）。执行中，经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共调增131970万元（当年下达转移支付增量17233万元，新增政府债券收入3000万元，本级短收6665万元，上年结转9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下达118306万元），调整后的支出预算为233800万元。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支出238010万元，比上年增长11.98%。

主要支出项目的决算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864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95%；

国防支出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公共安全支出959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教育支出5562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科学技术支出23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98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16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931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节能环保支出273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城乡社区支出579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农林水支出5183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交通运输支出479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66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45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214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住房保障支出1252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16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其他支出20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债务付息支出106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2017年县级财政按规定从政府性基金调入10万元，一般公共决算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使用专项资金9万元。

2017年县级举借一般债务情况为：省级当年下达县级新增一般债券3000万元，安排用于迎宾大道建设工程。
2017年县级预备费安排使用情况为：县级预备费预算500万元，实际支出500万元（已列入相关支出科目决算数），其中：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00万元。

2017年县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补充动用情况为：2017年初县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万元，2017年度我县没有发生重大灾害应急事件，在执行中没有动用，年末县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4万元。

2017年县级“三公”经费安排使用情况为：张家川县“三公”经费支出总计45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费用24万元，为宗教人士朝觐带队费用，公务接待费用8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346万元。相比上年“三公”经费支出639万元减少180万元，同比下降2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收入

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1770万元。

县级政府性基金决算收入3000万元，占预算的169.49%，比上年增长12.61%。

2、支出

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1770万元（全部为县级财力安排），执行中，收到上级专项转移支付874万元，专项债券3000万元，上年结转48万元，本级超收1230万元。县级政府性基金决算支出6858万元，比上年增长45.6%。

2017年县级财政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相抵，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10万元后，结转下年使用54万元。

2017年县级举借专项债务情况为：省级当年下达县级新增专项债券3000万元，主要用于县城集中供热脱硫脱硝改造2000万元及县城净水厂二期工程建设100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17年我县国有企业无净利润，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均为零。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收入

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县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42903万元，可动用上年结余18040万元。

县级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入29853万元。

2、支出

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县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33454万元，年末滚存结余9449万元。

县级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支出38626万元，当年收支结余-8773万元，实际年末滚存结余9267万元。

（五）政府性债务情况

2017年底全县政府性债务余额28854万元，其中：政府债券累计16189万元，棚户区改造银行借款9100万元，贫三项目等世界银行借款1722万元，拖欠工程款1843万元。当年省市下达我县政府性债务限额36857万元，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债务限额之内。

二、2017年财政工作情况

2017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其主要特点是：

1．强化收入组织，增强保障能力。千方百计抓好收入组织，强化财税库银联合抓收入机制，坚持月度分析通报制度，逐月量化分解各部门收入任务，通过主观努力不断缩小客观差距，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调整预算目标。坚持不懈争取上级补助，把争取上级支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密切跟踪国家、省上政策投向的变化，采取部门联动、主动跟进的方式，从各个层面积极反映我县的特殊性因素，全年共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补助12.38亿元，增长19.85%；争取地方政府债券6000万。尽职尽责强化支出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加强源头控管，认真落实“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压减5%的目标；高度重视财政支出进度和效益，多方式、高频次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履行主体责任、加快项目实施，着力解决“资金等项目”的问题，分解落实各单位季度支出任务，加快资金拨付和支出进度，着力提高支出有效性和均衡性。

2．坚持以人为本，加大民生投入。全县财政用于民生的投入达到18.53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86%。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统筹做好全民参保、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等工作，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补助水平；完善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行新农合、民政救助一站式服务，支持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3．深化财税改革，推进制度创新。深入推进预算管理改革，以政策法规为依据，突出规范管理，立足打基础、补漏洞、上台阶，递进式推动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地方政府债务、政府采购、国资管理、财政监督等方面新政落地生根、规范运行，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打下坚实基础。积极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大力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规范申报流程，助力项目宣传推介，支持试点项目建设，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税收体制改革，认真落实“营改增”全面试点和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跟进环境保护税改革，取消排污费等专项收入。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改革发展中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已成为常态化，而刚性支出需求增长迅速，收支矛盾逐年加剧；二是预算管理改革任务繁重，专项资金管理绩效不高、年末结余资金规模较大等问题普遍存在；三是部分部门财务基础管理薄弱，主体责任意识不强，管理水平亟待提升；四是政府性债务管理存在潜在风险，偿债压力增大，风险不容忽视。这些困难和问题，将在今后的工作中通过创新举措、推进改革、强化管理、加快发展认真加以解决。




